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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对报检员的监督管理，规范报检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

生法》、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管理规定》以及相关的法

规、规章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报检员指向本局所属机构办

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业务的人员。 第三条上海检验检疫局

综合处负责上海地区报检员的培训考试、注册和统一管理工

作，并指导各机构对报检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 第二章 培

训和考试 第四条申请获得报检员资格的人员应参加本局组织

的报检员培训，并参加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，获得《报

检员资格证》。 第五条报检员的培训和考试工作由本局指定

的单位负责承办。承办单位应遵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培

训和考试，并接受本局的监督和管理。 第六条申请参加报检

员培训和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(一)年满18周岁，

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(二)具有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以上

学历；(三)具有良好品行；(四)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

。 第七条对下列人员，我局不受理其报检员资格申请：(一)

触犯刑律被判刑，或刑满释放未满2年者；(二)在以往报检工

作中有严重违反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、法规的行为，被出入

境检验检疫机构吊销《报检员证》，不满3年者；(三)有其他

不宜从事检验检疫报检工作的人员。 第八条报名参加报检员



培训和考试的人员，应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、工作简历

和学历证明。 第九条综合处负责确定报检员的培训内容和教

材，并向资格考试合格的人员颁发《报检员资格证》。 第十

条报检员2年内未从事报检业务的，其《报检员资格证》自动

失效。 第三章 注册管理 第十一条取得报检员资格证书的人员

，须向本局办理报检员注册并获得《报检员证》后，方可办

理报检手续。 第十二条报检员注册应由已在本局办理登记或

注册报检单位提出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(一)报检员注册申请

书；(二)报检单位的《自理报检登记证明》或《代理报检登

记证书》复印件（同时交验正本）；(三)拟任报检员的《报

检员资格证》；(四)检验检疫机构需要的其他证明文件。第

十三条综合处负责对报检员注册申请材料的审核工作，并对

通过审核的人员发放《报检员证》。报检员证的有效期为2年

。 第十四条报检员凭本人的《报检员证》办理所在单位授权

的报检业务。报检员不得同时兼任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报检

单位的报检工作。各机构受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业务时，

应核验实际报检人员和报检单位是否与《报检员证》所载情

况一致。 第十五条报检员因所在单位变更需更改《报检员证

》的，应持调入单位的证明文件，向本局综合处办理变更手

续。外地报检员调至本市报检单位从事报检业务的，应持外

地检验检疫机构的注销证明向本局重新办理注册手续，经核

准的，予以换发新的《报检员证》。 第十六条报检员遗失《

报检员证》的，应当在7日内向本局综合处递交情况说明，并

登报声明作废，综合处予以补发。未补发前，报检员不得办

理报检业务。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报检员所属单位

应当收回其《报检员证》交还本局，并以书面形式申请办理



《报检员证》注销手续：㈠报检员不再从事报检业务的；㈡

企业因故停止报检业务的；㈢企业解聘报检员的。因未办理

《报检员证》注销手续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报检员所属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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